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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１０６年度特教評鑑綜合建議總表(花崗國中) 

指標

大項 
評分委員 質性內容 

行政

支持 

行政代表 

1-1 

1.均能召開會議，並由校長親自主持。 

2.雖每學期末均有說明特推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，但若能針對每次特推

會決議，在下次會議即時追蹤辦理情形更佳。 

1-2 
1.能配合學生特殊需求進行妥適編班，並經特推會審議通過。 

2.若全校編班會議共同辦理會更具全面性。 

1-3 

1.特教老師能參與課發會進行討論，惟建議代表名稱改為特殊需求領域

代表。 

2.能依規定召開領域會議，惟建議召開資源班會議時能邀請普通班領域

代表一同參加。 

1-4 

1.能依規定辦理轉銜、鑑定作業。 

2.透過各項會議確實討論並紀錄詳實。 

3.各項資料保存完善。 

1-5 

1.辦理區域性策略聯盟協助縣內特教業務推動，提升教師專業知能，成

效卓越。 

2.辦理特教技藝課程，極見特色，足堪推廣。 

特色  

家長代表 

1-6 
特教宣導活動內容多元且豐富，能依照學生與老師需求安排宣導方式與

內容，既能讓普通班孩子有成就感，也讓特教孩子獲得協助與朋友。 

1-7 符合指標。 

1-8 符合指標。 

1-9 
能充分參與社區活動並將社區資源結合職業適應課程教學應用，非常活

潑的教學安排，能感受到學生多元學習的快樂及老師們的用心努力。 

1-10 

1.學校針對情緒行為問題學生隨時召開個案研討會，討論問題與處理方

式，隨時掌握與輔導學生狀況，也能將問題與處理過程於行為介入方

案完整記錄。 

2.學校雖訂有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章程，有明確組織與職掌內容，

但缺乏預防對象及職掌人員的分級與說明，建議擬定學校三級預防輔

導制度與流程。 

綜合 

建議 
如上述各表。 

相關

資源

服務

及環

境與

經費

設備 

教師代表 

2-1 

1.在密集鑑定期間，有"鑑定工作進度分享/疑難狀況討論"的工作會議，

是非常有效、有團隊精神的作法。 

2.有規劃、實施過程及成果的詳細資料呈現。 

2-2 

校長、特教單位主管、特教承辦人、特教老師的研習時數都在規定之上，

普通班老師的研習時數也連續四年達成率在 90%左右。在大型學校很難

完成的工作，本校做到了，令人期待後續能有三位數百分比。 

3-1 資料詳細，檢核內容符合標準。 

3-2 資料詳細，檢核內容符合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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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

大項 
評分委員 質性內容 

3-3 

1.軟、硬體皆在標準之上。 

2.清潔方面，建議考量資源班教室是否編入全校校園清潔區，由某一班

負責。建議特教宣導時亦可搭配打掃自己的學習、生活空間之概念。 

3.藝美展中有一幅"英人的自律精神"，標示以"恢復原狀"為終極目標，

或亦能以此教導學生實作為準則(參觀無障礙廁所時，地板有積水)。 

4.加強學生自理能力，有助於自尊、自信和人際關係的增強。 

3-4 

1.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」，貴校於指標 3-4附有「花蓮縣新建公共

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備檢討列管表」，是非常確實實際的依

據及作法。 

2.輪椅生可搭乘電梯到操場參加活動，且電梯是兩面開門，考慮周全。 

3.無障礙廁所門建議將懸浮式改為軌道式，會穩定安全，門扣也較易對

準扣上。 

4.避難斜坡道設置工程因某些補強工程影響進度，尚未完工。 

綜合 

建議 
如上述各表。 

課程 

、教學

與輔

導 

學者專家 

4-1 

1.IEP內容符合規定，並著重特別邀請家長及學生參與。 

2.103-105學年度，資源班僅一名合格特教教師及 1名代課/代理教師，

但仍依時召開 IEP會議且紀錄詳實，顯見特教教師之努力，值得嘉許。 

3.建議針對期末舉辦之新、舊學期 IEP會議，提供討論事項之紀錄。 

4.建議針對未能出席之家長提供書面或通訊方式參與會議，以及事後提

供會議紀錄，以促進家長參與。 

5.大部分資料詳實，惟部分學生具有情緒行為問題，但卻無完整之行為

功能介入資料。 

4-2 

1.103-105學年度缺乏國文科與英文科正式教師師資，課程未能充分符

合需求。 

2.大部分課程均能依據課綱規劃，少部份課程設計及教材依學生的實際

情況進行調整，並做紀錄。 

4-3 

1.103-105學年度缺乏國文科與英文科正式教師師資，難以滿足學生之

多層次或協同教學需求。 

2.排課以點狀抽離，造成學生學習困難，建議教務處提供資源班優先排

課協助。 

3.建議學校落實建置特殊教育課程大綱調整機制，以符合學生能力指標

調整之事實。 

4.課程領域安排均能依據學生 IEP，質性描述詳盡，惟少部分教材需考

慮智能障礙學生之特性，並應呈現學習歷程。 

4-4 

教材教具方面： 

1.教學能提供部分學生適切之鷹架，亦能建置學生自編教材。 

2.建議以策略聯盟方式，提升國語文及英文科檔案，以輔助或提供代課

教師之特教教學資源。 

3.本校特殊教育教師參與本縣特殊需求學生社會技巧課程編輯，提供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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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

大項 
評分委員 質性內容 

縣教師教學資源。 

輔助科技方面： 

1.能提供電梯卡、FM調頻及報讀軟體，適切提供特殊學生學習所需。 

2.另能依特教班內各類型學生障礙狀況，提供適當之跨專業、跨專長服

務與合作，並建立教材檔案清冊供每位教師使用，甚好。部分科目教

師之橫向溝通與教材或學習單製作之一致性可再提升。 

4-5 積極安排特教班學生參與校內外活動，甚好。 

4-6 

1.資源班因特教教師合格率低，人力資源不足，僅能提供 30~32小時之

授課時數，無法滿足學生依年級及分組教學之需求，建議盡速補足合

格特教教師人力。 

2.特教班教師人力充足並依規定節數授課，佳。 

4-7 

1.學校能提供報讀軟體及獨立考場，以及協調提供資源班考核之各項調

整方式，符合特殊生評量需求。 

2.各項資料詳實，惟少部分學生資料中未見評量調整之會議紀錄，每個

領域與科目之評量多元性可再提升。 

4-8 

能關注每位學生之學習狀態及部分學生之問題行為，甚好，然，針對有

問題學生之功能性行為介入方案應依特教法內涵訂定，並詳實記錄整體

介入計畫、成效評估及後續調整事項。 

綜合 

意見 
如上述各表。 

 


